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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省级商贸救灾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资金支持方向

（一）救灾保供：我省商贸重点企业受到台风、洪水、地

震、泥石流、冰灾、干旱等自然灾害损害后，开展应急救灾生

活必需品，以及省委省政府指令由商务部门负责的物资采购、

储备、调运和人工费用等支出。

（二）灾后重建：对受灾严重的商贸重点企业灾后重建和

恢复经营补助支出。

（三）疫情防控：支持用于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等公

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商贸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和防疫物资购买、消

杀服务等疫情防控等支出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参与我省救灾保供、受灾严重、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

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商贸重点企业。

三、支持标准

该项资金以因素法下达地市。支持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各地应结合当地受灾情况，研究制

定资金分配方案，明确资金拨付比例，原则上资金补助比例不

得高于企业受灾损失或复工复产、疫情防控支出的 50%。

四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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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商贸企业救灾

保供和灾后重建专项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商务市场〔2016〕

55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贸企业救灾保供和灾后重建资金

管理的通知》（闽商务市场〔2021〕175 号）要求，必须是遭受

极端天气强降雨或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，参与救灾保供的商贸

重点企业、受灾严重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经营的商贸重点企业；

以及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，需开展疫

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的商贸重点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受灾商贸重点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现场拍摄的相片等

资料，并有申报企业法人签名盖章，属地商务、财政部门审核

意见。

（二）救灾保供支出填报《福建省救灾保供商品、物资采

购、调运、动用储备补助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1-1）。

（三）灾后重建填报《福建省商贸流通企业灾后重建资金

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-2）。

（四）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企业填报《商贸流通企业疫情

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-3）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各设区市商务局、财政局结合当地受灾情况和受新型冠状

肺炎病毒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情况，出台资金申报通知，

同时组织申报工作。

（一）及时组织所属县（市、区）商务局、财政局认真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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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统计、整理商贸重点企业受灾及受损情况、受新型冠状肺

炎病毒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情况、切实掌握商贸重点企业

灾损情况等真实有效材料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商务局在收到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申报商贸

重点企业救灾保供和灾后重建专项资金报告后，应组织召开专

题会议，对所有申报灾情、灾损的真实性和申报企业是否符合

申报条件或存在重报重补等情况进行研究和审核，最终确定资

金分配方案和拨付比例，并形成会议纪要以备核查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资金审核拨付。各地应在 2023 年 1 月底前做好资金

审核拨付工作，2023 年 2 月底前将资金使用管理情况、绩效评

价情况上报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监管。各地要根据专项资金管理规定，规

范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使用，强化资金监管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，

将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依据。对在资金使用管理方面违反

规定的，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及

追责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救灾保供商品、物资采购、调运、动

用储备补助资金申请表

2.福建省商贸重点企业灾后重建资金申请表

3.商贸流通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申请表


